
108 年臺東縣好故事及性平 Logo 徵選 Show 活動簡章 
 

 活動主旨： 

 發掘在地具備性別意識動人故事，協助民眾覺察生活、文化及社會中性別刻板印象

及框架，建立正確性別平權觀念。 

 協助本縣發展具辨識力之 LOGO，強化民眾對性別意識的敏感度。 

 為推廣性別平等及消除歧視之理念，廣邀民眾將創意巧思融入性別平等題材中，將

保護母性、性別平權、男性共親職、培養女力四大理念融入性別故事當中，藉由民

眾創作與多元議題，期望進而喚起民眾對性別平等議題之重視。 

 指導單位：臺東縣政府社會處。 

 承辦單位：心燦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參賽資格：具中華民國國籍、喜愛設計創作之高中職以上學生及社會人士均可參加，每

人只限參賽一件作品，參賽作品一律不退件（包括規格不符者）。 

 設計主題：各類創作需以保護母性、性別平權、男性共親職、培養女力四大理念融入性

別平等創作題材中。 

 徵選類別與規格： 

一、 性平故事類： 

以繁體中文寫作，並註明作品名稱，一律使用 A4打字稿書寫列印(直向橫打)，標

題字以標楷體 20 級，內文以標楷體 14 級為標準，逐頁編列頁碼。字數至少 1 萬

5千字(不含空格及標點符號)以上。（參賽作品原始檔限 Word 格式） 

二、 性平創意 LOGO 類：需便於放大、縮小，適用於海報、手冊、摺頁、工作證、網頁…

等相關用途及各項活動之宣傳。輸出 A4圖稿並提供 400字以內的設計理念說明。

（創意 LOGO 檔案限 TIF或 JPEG格式） 

 收件日期： 

一、 自即日起至 108 年 7月 31日止。 

二、 郵遞收件，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評選方式:初審由承辦單位就其格式、資格作初步審查。決審由專家學者組成

評審委員會進行審查工作。 

 評選標準: 

好故事: 

故事主題與性平關聯性 40％ 

故事架構風格 20% 

故事架構整體性 20％ 

用詞遣字技巧 20％ 

性平 Logo: 



1.主題意象契合性    40% 

2.創意及整體造型  20% 

3.色彩運用及美感   20％ 

4.應用延伸性    20％ 

 郵寄或收件地址： 

一、 95057台東縣台東市富豐里 5鄰吉林路一段二巷 19號 （心燦整合行銷公司陳小

姐收）。 

二、請將參賽作品、報名表（附件 1）、個人資料同意書（附件 2）、著作權人授權同意

書（附件 3）及光碟依序一併以迴紋針夾好後，裝入牛皮紙袋掛號郵寄，信封上右

上角請註明參加「108年臺東縣好故事及性平 Logo徵選 Show活動」字樣。 

三、請詳填各項寄送資料，並可逕自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網站/最新消息公告下載電子檔

使用。 

 獎項及名額： 

一、每個類別提供 15 名得獎名額（首獎 1名、貳獎 2名、參獎 3名、佳作 9名），得獎

人可獲得等值禮品或禮券、獎座、得獎作品集。 

二、如參選作品整體表現不如預期，經評審委員會決議後，該獎項得從缺或彈性調整。 

類別 名額 獎勵 

性平故事類 首獎 1名 40,000元禮品或禮券、獎座、得獎作品集 

性平故事類 貳獎 2名 15,000元禮品或禮券、獎座、得獎作品集 

性平故事類 參獎 3名 10,000元禮品或禮券、獎座、得獎作品集 

性平故事類 佳作 9名 2,000元禮品或禮券、獎牌、得獎作品集 

性平創意 LOGO類 首獎 1名 20,000元禮品或禮券、獎座、得獎作品集 

性平創意 LOGO類 貳獎 2名 10,000元禮品或禮券、獎座、得獎作品集 

性平創意 LOGO類 參獎 3名 5,000元禮品或禮券、獎座、得獎作品集 

性平創意 LOGO類 佳作 9名 2,000元禮品或禮券、獎牌、得獎作品集 

 參賽規定： 

一、得獎作品及數位檔之著作財產權歸主辦單位所有，參賽者（及其法定代理人）於報

名時得同時簽具「著作權人授權同意書」。公布獎項後，得獎人不得要求取消得獎

資格及撤銷授權。 

三、參賽作品不得冒名頂替，作品著作權如被買斷者請勿參賽，並嚴禁盜用他人作品參

賽，若盜用抄襲不實及違反著作權者，須自負法律責任，並與主辦單位無關；如涉

及爭訟，由當事人自行負責，對主辦單位所受之一切損害賠償須負全部責任。 

四、參賽者（及其法定代理人）應保證參賽著作確由參賽者獨立創作，並享有完整之著

作權，並未曾在其他比賽發表、得獎，著作不得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該作品

之著作權若有爭議或已授權或讓與他人者請勿參賽。 

五、參賽者（及其法定代理人）須配合提供其創作之詳細資料，作為主辦單位日後公開

報導與印製之用。 

六、得獎獎金須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扣繳所得稅。 



七、凡參賽者（及其法定代理人）即視同承認並接受本簡章之各項規定，主辦單位享有

調整本競賽活動辦法之權利，調整內容將於本活動官網公布，恕不另行通知。 

八、違反前揭相關規定者，不予評審，亦不予退件；已得獎者，取消得獎資格（獎項不

予遞補），並收回已領取之設計費（或獎品）及獎狀。 

九、參賽者每人每類僅限投稿 1件參賽作品。 

十、性平故事類、性平創意 LOGO類作品內文，請不要書寫任何作者姓名，及任何辨識

個人身分之記號（姓名、個人資料等請填寫於報名表上）。 

 報名資料處理： 

為維護參賽者之個人資料，主辦單位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作以下事項告知： 

一、個人資料蒐集之目的： 

參賽者之管理及服務，例如為執行本競賽而通知、聯絡參賽者。 

二、主辦單位將於本競賽收件期間內及期間屆滿後為推廣本競賽之必要範圍內，於前述

目的內蒐集、處理、儲存、傳遞、使用參賽者的個人資料，不另做其他用途。 

三、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一）辨識個人者：如姓名（含法定代理人）、國民身分證字號、電話（住家、工作

及手機號碼）、住址（通訊、戶籍地址）、電子郵件信箱等資訊。 

（二）家庭情形：如性別、出生年月日等。 

（三）住家及設施：住所地址、職業等。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方式： 

（一）期間：本競賽期間及期間屆滿後推廣本競賽之期間。 

（二）地區：主辦單位執行業務所及之地區。 

（三）利用之對象：執行業務所及之主辦單位。 

（四）利用之方式：得以紙本、電子文件、電子郵件傳送或其他合於當時科技之適當

方式利用之。 

五、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參賽者可針對其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五）請求刪除。 

六、參賽者（及其法定代理人）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若選擇不提供或

是提供不完全時，將可能導致無法取得參賽資格。 

七、參賽者（及其法定代理人）應同意主辦單位可運用獲選作品之圖片與說明文字等資

料，製作推廣本競賽效益所需之相關文宣、報導等，並同意無償供主辦單位依實際

需要尺寸大量印製推廣使用。 

  



 洽詢方式： 

一、活動網址： 

臺東縣政府社會處網站（https://reurl.cc/x6y0b）    

 

 

 

 

 

活動臉書粉絲專頁(搜尋@taitunggelogo) 

108年臺東縣好故事及性平 Logo徵選 Show活動 

 

 

 

 

二、聯絡電話：心燦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陳小姐 

            （上班時間聯絡電話：03-8312881、02-25522991）  

 

 

 

 

 

 

 

 

 

 

 

 

 



108 年臺東縣好故事及性平 Logo 徵選 Show 活動計畫報名表（附件 1） 

姓名 

Name 

 性別 

sex 

□男 □女 

(Male) (female) 

收件編號 

Ref. 

No.(Officialus

e only) 

（※由主辦單位填寫） 

出生 

Date of Birth 

民國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te 

身分證字號 

ID Card 

 參賽類別 

Category 

□性平故事類 

□性平創意 Logo

類 

通訊資料 

Contact Information 

住家(Home) （區域號碼） 

工作(Office) （區域號碼） 

手機 (Mobile)   

電子郵件信箱

（e-mail）  

 

戶籍地址 

Permanent Address 

縣（市）          區（鄉、鎮）         村（里） 

     鄰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通訊地址(同

戶籍地址免

填)Mailing Address 

            縣（市）          區（鄉、鎮）         村（里） 

     鄰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職業  

Occupation 

 作者近照浮貼處 

(照片背面請書寫姓

名) 

 Photo (Please attach a recent 

photo of the entrant with his/her 

name printed on the back.) 

國籍  

Nationality 

 

最高學歷 

Highest Degree 

 

作者身分證正面影本浮貼處 作者身分證反面影本浮貼處 

參賽資料檢核 

（請於□內勾選） 
□參賽作品 □報名表 □個人資料同意書 □著作權人授權同意書 □光碟 

參賽人簽章： 

Signature of Entrant 

                                        108年       月          日 

                                                          （Month）             （Date） 

                              



題目: 

Title 

性平 Logo創作說明(請勿超過 400字)： 

Description (Please fill in a concise description of your work below－no more 

than 400 words.) 

 

 

 

 

 

 

 

 

 

 

 



108 年臺東縣好故事及性平 Logo 徵選 Show 活動計畫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附件 2） 

一、臺東縣政府為舉辦「108年臺東縣好故事及性平 Logo徵選 Show活動計畫」，自即日起

開始徵件，至 108年 7月 31日截止，徵件期間內及徵件屆滿後，為推廣本競賽之必要

時間範圍內，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蒐集本人個人資料，包括下列項目： 

   （一）姓名 

   （二）性別 

   （三）出生年月日 

   （四）身分證字號 

   （五）職業 

   （六）住家、工作及手機電話 

   （七）電子郵件信箱（e-mail） 

   （八）通訊及戶籍地址   

    （九）設計理念說明 

二、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向當事人蒐集個人資料時，應明確告知當事人以下事項：公務

機關名稱、蒐集之目的、個人資料之類別、個人資料利用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三、對於本人在「108年臺東縣好故事及性平 Logo徵選 Show活動計畫」期間之個人資料使

用，臺東縣政府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法令及臺東縣政府相關法規於各項業務範圍

內進行處理及利用。 

四、本人同意臺東縣政府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6條之規定，在符合蒐集之特定目的下處

理及利用個人資料。 

五、本人的個人資料除應本人之申請、臺東縣政府行政管理或依法執行事項外，臺東縣政府

不得提供及利用當事人之個人資料。 

六、本人就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得行使以下權利：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

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請求刪除。 

七、本人理解若不提供個人資料，將影響活動業務辦理及後續相關服務。 

八、臺東縣政府應盡個人資料保護法保障本人資料安全之責任，非屬本人同意書個人資料利

用情形，應先徵得本人同意方得為之。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立同意書人（參賽者）簽章： 

法定代理人簽章： 

註：20歲以下未成年人並請法定代理人簽

章 



   108 年臺東縣好故事及性平 Logo 徵選 Show 活動計畫 

著作權人授權同意書（附件 3） 

 

本人（參賽者）           

特此聲明同意下列之情形： 

一、遵守本次徵選活動簡章規定，擔保參賽作品的著作權皆屬本人所有，如

有剽竊他人之情事，經查證屬實，所產生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擔，

與主辦單位無關。 

二、本人同意主辦單位將得獎作品以任何形式（如網站、光碟、出版、刊登

書報雜誌、數位典藏…等)無償作為推廣使用，主辦單位不另行通知及致

酬，亦不得對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 

三、得獎作品由主辦單位出版，得獎作品之財產權（包含專利權、商標權、

出版權、著作權等均歸屬主辦單位，且主辦單位有適當修改作品內容之

權利。 

四、參選作品若發生下列情形之一，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及得獎資格，並

追回獎金（或獎品）及獎牌，侵犯著作權部分，本人自行負責。 

（一）抄襲他人作品或冒名頂替參賽者。 

（二）作品曾於報刊、雜誌、網站等公開媒體發表及出版者。 

（三）作品曾參賽並獲獎者或作品正在參加其他競賽活動者或即將刊登

者。 

 

 

    聲明人（參賽者）簽章： 

                             法定代理人簽章： 

                          註：20歲以下未成年人並請法定代理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